北金小学关于规范教师教学行为的规定

　　一、任课教师要在上课铃响前至少三分钟在教室门口等候，铃声一响走进教室上课。下课铃响后，马上下课，不拖堂。要上足课时，不提前下课。不在本教室上课的，任课教师应提前将学生带到上课地点。

　　二、珍惜课堂时间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。贯彻备课意图，不随心所欲，不上无准备之课。上课时间内要尽职尽责。不准在课堂上做与本节课无关的事；不准看其他报刊书籍；不准离开课堂；不准接待来人来客及学生家长；不准接打手机或玩弄手机。
　　三、树立良好教风，关心爱护学生，不讽刺、挖苦、歧视、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，不剥夺学生的上课时间，依法保障学生受教育的权利。

　　四、课堂上教态稳重，举止文明，不坐着讲课。上课使用普通话，语言文明、规范。按课程表上课，不得随便变动课，需要变动的，经教导处同意，方可变动。

　　五、上午第二节和下午第一节后，当堂任课教师指导学生做眼睛保健操，不得挤占该时间。课间操时间全体教师到操场，跟班管理、做操。

　　六、不准让学生家长或学生代批作业或试卷，不准向学生家长索要收受财物、利用职务谋取私利。不准在上级规定收费项目和标准外收取学生任何费用

　　七、课堂上的偶发事件（如学生生病或体育课上意外碰伤等），教师应及时、规范处理。 
八、放学时督促学生按时回家，协助学校搞好静校。因特殊情况而留学生的，必须向教导处说明原因，且事先与家长取得联系，确保学生安全。

九、到多媒体教室上课或室外体育课、美术课、劳动课的老师要认真组织好学生，一律要求科任教师始终与学生一起，离开学生队伍视为旷教。

十、不准酒后上课，不准从事有偿家教或第二职业。

